
七
十

/\ 

年
四
至

此
它r

A
臺
灣
省
社
區
發
展
示
範
觀
摩
會

臺
灣
省
政
府
社
會
處
於
三
月
三
十
一
日
假
蓋
南
市
辦

理
七
十
八
年
度
全
管
社
區
發
展
示
範
觀
摩
會
，
大
會
由
省

社
會
處
副
處
長
王
三
重
先
生
和
市
府
主
任
秘
書
薛
丈
鳳
先

生
共
同
主
持
，
計
有
全
省
各
縣
市
政
府
、
鄉
鎮
市
區
公
昕

一
百
四
十
七
人
，
全
省
社
區
理
事
長
、
總
幹
事
九
百
多
人

，
中
央
及
省
有
關
人
員
二
十
多
人
，
總
計
一
千
餘
人
每
加

。

臺
南
市
政
府
特
選
定
國
宅
、
金
華
、
王
城
西
三
個
示

範
社
區
辦
理
此
次
的
示
範
觀
摩
。
國
宅
社
區
以
社
區
美
化

、
綠
化
、
嫣
媽
教
室
成
果
為
參
觀
重
點
，
金
華
社
區
則
著

重
公
閻
長
壽
俱
樂
部
、
親
子
活
動
、
民
俗
活
動
、
家
庭
副

業
，
守
望
相
助
等
，
王
城
西
社
區
展
示
項
目
有
社
區
民
俗

活
動
、
社
區
全
民
運
動
、
社
區
手
工
藝
、
社
區
歷
史
文
物

等
，
大
會
自
上
午
九
點
開
始
至
下
午
四
時
止
，
過
程
圓
滿

脂
利
，
頗
獲
長
官
及
各
界
之
好
評
。

A
高
雄
市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年
終
考
評

J­
/、

月
社
會
福
利

社
區
發
展
重
吳

蔡
本
源

活
動
紀

安

高
雄
市
政
府
社
會
局
為
激
發
社
區
居
民
自
動
自
發
精

神
，
落
實
社
區
發
展
資
際
成
效
，
特
訂
於
四
月
二
十
四
日

起
至
五
月
十
三
日
止
全
面
展
開
七
十
八
年
度
社
區
發
展
工

作
年
終
考
評
復
評
作
業
。

此
次
接
受
復
評
的
社
區
計
有
二
十
二
個
，
同
時
辦
理

十
一
個
區
公
所
社
區
發
展
業
務
考
評
。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為

鼓
舞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人
員
之
士
氣
和
服
務
精
神
，
並
瞭
解

評
鑑
的
過
程
，
特
別
委
託
師
範
大
學
教
授
陸
光
教
授
派
人

前
往
鼓
勵
和
指
導
，
同
時
補
助
該
項
考
評
經
贊
十
萬
元
，

期
能
有
助
於
社
區
發
展
考
評
方
式
的
改
進
，
提
昇
社
區
發

展
工
作
緝
效
。

A
執
政
黨
中
常
會
黨
政
談
話
會
特
別
強
調
社
會

ij 
一
耐
革
命

中
國
國
民
鎮
中
央
常
會
於
四
月
十
二
日
核
定
中
央
政

策
委
員
會
就
七
十
九
年
度
中
央
政
府
總
預
算
案
等
舉
行
黨

政
關
係
談
話
會
所
獲
致
結
論
，
其
中
除
將
儘
可
能
提
前
實

施
全
民
健
康
保
臉
外
，
特
別
強
調
社
會
安
全
的
福
利
支
出

，
中
央
宜
配
合
地
方
增
加
照
顧
老
人
及
殘
障
的
福
利
項
目

。

中
常
會
問
時
決
定
，
將
黨
政
談
話
會
中
黨
籍
立
委
的

發
言
要
點
送
請
行
政
院
從
政
主
管
研
酌
辦
理
。
並
希
望
全

體
黨
籍
立
委
對
這
項
總
預
算
案
予
以
支
持
，
以
便
如
期
完

成
立
法
程
序
。

A
經
建
會
積
極
通
盤
研
擬
社
會
福
利
完
整
法
制

為
配
合
衛
生
福
利
部
成
立
需
要
，
並
徹
底
改
進
國
內

社
會
福
利
缺
點
，
行
政
院
經
建
會
巴
著
手
研
擬
「
社
會
福

利
法
制
」
，
以
建
立
一
套
完
善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，
公
平
周

延
照
顧
全
體
國
人
。

經
建
會
指
出
，
法
規
不
健
全
是
目
前
國
內
社
會
福
利

最
大
的
缺
點
。
因
此
，
如
何
界
定
社
會
福
利
範
圈
，
再
配

合
完
備
法
規
，
以
使
未
來
的
社
會
福
利
措
施
，
符
合
自
由

化
、
公
平
化
、
效
率
化
的
原
則
，
將
是
研
究
重
點
。

針
對
該
研
究
，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司
長
蔡
漢
賢
失
生
表

示
，
經
建
會
比
學
，
將
有
助
於
從
了
解
世
界
各
國
社
會
福

利
概
況
與
趨
勢
中
，
改
進
並
落
實
我
國
各
項
福
利
措
施
，

內
政
部
絕
對
樂
於
支
持
與
協
助
，
希
望
該
研
究
能
扣
緊
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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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
衛
生
福
利
部
成
立
後
，
各
相
關
部
會
行
政
協
調
的
模
式

，
以
有
放
推
動
社
會
一
岫
利
工
作
。

A
內
政
部
獎
慰
社
會
工
作
督
導
員
座
談
會
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為
顯
現
該
部
致
力
推
動
建
立
我
國
社

會
工
作
專
業
制
度
，
以
為
民
眾
謀
福
奠
基
石
;
並
藉
以
慰

勉
社
會
工
作
督
導
鼠
服
務
民
眾
之
辛
勞
，
特
於
七
十
八
年
，

五
月
一
日
假
臺
北
掛
際
青
年
活
動
中
心
召
開
「
七
十
八
年

底
獎
慰
社
會
工
作
督
導
員
座
談
會
」
。

本
次
座
談
會
主
題
為
:
「
以
納
編
提
升
服
務
績
效
，

增
進
民
眾
福
祉
」
、
「
藉
新
知
切
磋
工
作
技
巧
，
強
化
專

業
職
能
」
。
參
加
人
民
計
有
省
市
、
縣
市
政
府
社
會
工
作

督
導
員
七
十
三
人
，
及
省
市
政
府
社
會
處
局
長
及
業
務
相

關
人
員
九
人
。

內
政
部
長
許
水
德
先
生
特
別
蒞
會
聽
取
省
市
社
會
工

作
督
導
員
之
工
作
報
告
，
並
主
持
座
談
，
會
後
全
體
與
會

人
民
前
往
陽
明
山
國
家
公
園
套
觀
，
每
位
與
會
人
員
皆
興

高
彩
烈
，
收
獲
豐
銜
。

A
監
察
院
內
政
委
員
會
第
六
三
二
次
會
議

監
察
院
內
政
委
員
會
於
七
十
八
年
五
月
八
日
下
午
二

時
假
該
院
第
二
會
議
室
召
開
第
六
三
二
次
會
議
，
特
別
邀

請
內
政
部
長
許
水
龍
先
生
前
往
報
告
有
關
社
會
福
利
措
施

許
部
長
特
別
強
調
我
國
目
前
隨
著
社
會
的
工
業
化
、

葫
業
化
、
多
元
化
的
變
遷
正
引
發
出
不
同
的
各
類
社
會
問

題
;
民
眾
對
政
府
的
要
求
亦
更
有
嚴
格
的
標
準
'
為
因
應

種
此
變
化
和
需
要
，
該
部
將
更
積
極
汲
取
先
進
國
家
的
經

驗
，
廣
泛
蒐
集
資
料
，
訂
定
政
策
，
從
而
策
劃
辦
理
各
項

倡
導
性
、
積
極
性
與
生
產
性
福
利
服
務
措
施
，
務
期
與
時

俱
進
，
加
強
研
究
發
展
，
創
新
服
務
項
目
，
開
拓
工
作
領

域
，
以
揖
昇
國
民
生
活
品
質
，
建
立
我
國
社
會
福
利
完
善

之
體
制
，

邁
向
社
會
大
國
的
境
界
。

A
行
政
院
通
過
殘
障
福
利
法
修
正
案

行
政
院
院
會
於
五
月
四
日
通
過
殘
障
福
利
法
修
正
草

槳
，
強
制
組
定
各
級
政
府
機
關
，
公
立
學
校
及
公
營
事
業

機
構
員
工
總
人
數
在
一
O
O
人
以
上
者
，
進
用
殘
障
人
士

不
得
少
於
百
分
之
二
，
私
立
學
校
、
團
體
及
民
營
事
業
機

構
員
工
總
人
放
在
一
O
O

人
以
上
者
，
進
用
殘
障
人
士
不

得
低
於
百
分
之
一
。

問
時
，
進
用
殘
障
人
數
未
達
規
定
標
準
者
，
應
繳
納

差
額
之
補
償
費
用
，
亦
師
是
應
按
年
向
直
轄
市
或
縣
市
主

管
機
關
設
置
之
殘
障
一
福
利
專
戶
繳
納
依
差
額
人
數
以
每
月

基
本
主
資
計
算
之
金
額
，
作
為
辦
理
殘
障
福
利
事
業
之
用

。

另
外
，
修
正
草
案
對
於
進
用
殘
障
人
士
超
過
比
例
者

，
將
以
殘
障
福
利
專
戶
補
助
其
超
過
部
份
人
事
費
之
二
分

之
一
外
，
並
應
酌
予
補
助
因
進
用
殘
障
者
必
蜜
購
置
，
改

裝
或
修
繕
器
材
、
設
備
及
試
用
期
間
所
需
之
經
費
。

此
外
修
正
集
內
容
尚
包
括
殘
障
者
範
圍
之
擴
大
、
增

訂
非
個
覺
障
礙
者
從
事
按
摩
業
之
罰
則
，
保
障
殘
障
者
就

業
等
規
定
。

A
內
政
部
派
員
赴
日
研
修
考
察
社
會
福
利

日
本
財
團
法
人
亞
洲
福
利
教
育
基
金
會
基
於
其
促
進

國
際
間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知
識
、
經
驗
交
流
，
提
升
地
域
性

一
輛
刺
服
務
工
作
推
展
之
目
的
，
特
分
函
邀
請
我
國
在
內
之

亞
洲
國
家
從
事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者
各
五
人
於
木
(
七
十
八

)
五
月
十
四
日
至
二
十
一
日
前
往
該
國
做
為
期
八
天
之
社

會
福
利
研
修
考
察
。

內
政
部
特
別
選
派
該
部
技
監
曹
友
萍
率
罔
臺
北
市
政

府
社
會
局
副
局
長
蔡
信
義
、
行
政
院
研
考
會
科
長
劉
淑
瓊

。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科
長
何
阿
文
、
內
政
部
民
政
司
科
長
林

江
義
等
五
人
組
團
赴
。

該
教
育
基
金
會
對
亞
洲
國
家
的
社
工
人
員
提
供
經
費

邀
請
至
日
本
研
習
福
利
措
施
和
作
法
，
使
產
加
人
員
返
國

貢
獻
一
福
祉
工
作
，
這
種
以
亞
洲
第
一
工
業
發
展
國
家
的
關

愛
動
機
與
回
饋
胸
懷
，
相
當
令
與
會
人
員
佩
服
與
感
激
。

A
內
政
部
召
開
「
如
何
推
展
婦
女
福
利
工
作
」

研
討
會
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為
促
進
婦
女
權
益
之
保
障
並
加
強
推

展
婦
女
福
利
工
作
，
特
於
七
十
八
年
五
月
十
八
日
(
星
期

四
)
上
午
九
時
假
華
北
市
南
區
婦
女
福
利
服
務
中
心
召
開

「
如
何
推
展
婦
女
福
利
工
作
研
討
會
」
，
會
議
特
別
委
請

政
治
大
學
社
會
學
系
系
主
任
陳
小
紅
教
授
主
持
，
並
請
中

央
研
究
院
研
究
員
伊
麗
春
教
授
引
言
，
與
會
人
員
計
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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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
知
名
學
者
、
專
家
，
各
級
政
府
社
會
行
政
主
管
，
婦
女

團
體
代
表
等
約
二
十
五
人
參
加
。

本
次
座
談
會
之
討
論
議
題
為
﹒
﹒
村
婦
女
福
利
的
定
位

，
臼
蓋
灣
婦
女
福
利
推
展
之
方
向
，
曾
對
促
進
婦
女
福
利

應
有
的
做
法
。
每
位
與
會
人
員
皆
能
各
就
所
長
發
抒
己
見

，
討
論
十
分
熱
烈
，
會
議
於
中
午
十
二
時
圓
滿
結
束
。

A
內
政
部
加
強
志
願
服
務
之
宜
導
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為
加
強
志
關
服
務
宣
導
，
鼓
勵
民
間

參
與
社
會
福
利
，
使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在
國
內
蔚
為
風
尚
，

以
達
「
人
人
率
與
社
會
服
務
，
處
處
充
滿
溫
馨
」
之
境
界

，
目
前
正
委
託
行
政
院
新
聞
局
攝
製
三
分
鐘
卡
通
電
祖
宣

導
短
片
一
集
，
期
透
過
電
楓
宣
介
志
願
服
務
理
念
及
產
與

管
道
。同

時
，
為
提
昇
志
願
服
務
品
質
，
建
立
志
願
服
務
人

員
之
社
會
形
象
，
特
別
購
置
印
有
志
願
服
務
標
誌
及
宣
傳

文
字
之
原
子
筆
五
千
校
，
分
送
縣
市
志
願
服
務
有
關
人
員

另
外
，
叉
製
作
汽
車
遮
陽
塑
膠
較
及
紙
板
(
〉
丘
。

∞
伊
拉
已
而
)
各
乙
種
，
圖
文
並
茂
宣
介
民
間
參
與
社
會
福
利

工
作
。社

會
司
司
長
蔡
漠
賢
先
生
強
調
該
司
之
出
版
品
及
宣

導
品
一
向
秉
持
「
書
贈
有
緣
人
，
物
贈
需
要
者
」
為
原
則

，
務
期
物
盡
其
用
，
不
浪
費
公
稽
，
達
到
社
會
福
利
宣
導

之
最
高
鼓
果
。

A
少
年
福
利
法
施
行
細
則
第
二
次
鹿
談
會
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為
制
定
「
少
年
福
利
法
施
行
細
則
」

特
於
七
十
八
年
五
月
七
日
(
星
期
日
)
上
午
九
時
卅
分
偎

臺
北
市
南
區
婦
女
福
利
服
務
中
心
召
開
第
二
次
座
談
會
，

該
會
議
由
社
會
司
司
長
蔡
漠
賢
先
生
及
臺
灣
大
學
沙
依
仁

教
授
共
同
主
持
，
計
有
國
內
知
名
學
者
專
家
十
多
人
與
會

社
會
司
司
長
蔡
漠
賢
先
生
表
示
，
為
落
實
保
障
少
年

福
利
措
施
，
除
消
極
性
的
立
法
保
護
青
少
年
，
以
防
範
青

少
年
偏
差
行
為
的
產
生
外
，
將
更
積
攝
的
加
強
青
少
年
的

輔
導
作
為
和
福
利
措
施
，
以
引
導
青
少
年
身
心
之
健
全
發

展
。

A
北
市
籌
幕
兒
童
保
護
基
金

一
項
為
籌
募
兒
童
保
護
基
金
而
舉
辦
的
國
際
兒
童
運

動
會
，
於
七
十
八
年
五
月
十
四
日
(
星
期
日
)
母
親
節
在

臺
北
市
立
體
育
場
舉
行
，
計
有
二
千
五
百
多
名
兒
童
參
加

該
活
動
。
主
辦
單
位
期
盼
本
次
活
動
能
喚
起
社
會
普
繡
的

保
護
見
童
意
識
，
並
表
示
運
動
會
的
所
有
報
名
費
收
入
連

同
主
辦
單
位
提
供
的
相
對
基
金
，
一
併
捐
給
臺
北
市
政
府

社
會
局
做
為
兒
童
保
護
基
金
。

社
會
局
指
出
，
這
筆
保
護
兒
童
基
金
將
運
用
在
保
護

兒
童
專
案
研
究
，
觀
念
的
宣
導
工
作
，
輔
導
員
的
訓
練
費

用
，
硬
體
設
備
，
專
業
圖
書
等
。

社
會
局
並
呼
籲
民
眾
，
一
旦
發
現
疑
似
兒
童
虐
待
與

疏
忽
案
件
，
可
撥
保
護
見
童
專
線l
五
九
七
八
五
八
五
，

社
會
局
可
馬
上
派
人
處
理
，
援
助
被
虐
待
的
兒
童
。

A
兒
童
福
利
法
修
正
案
座
談
會
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為
修
定
「
兒
童
福
利
法
」
'
特
於
七

十
八
年
五
月
十
一
日
(
星
期
四
)
上
午
假
內
政
部
第
二
會

議
室
召
開
座
談
會
，
該
會
議
由
社
會
司
司
長
蔡
漠
賢
先
生

主
持
，
並
邀
請
國
內
知
名
兒
童
福
利
專
家
學
者
及
省
市
兒

童
福
利
行
政
主
管
計
十
多
人
與
會
。
與
會
人
士
對
該
法
之

修
正
成
皆
爭
相
表
示
意
見
，
討
論
熱
烈
。

社
會
司
司
長
蔡
漢
賢
先
生
表
示
，
兒
童
福
利
法
係
我

國
第
一
個
社
會
福
利
法
，
是
增
進
兒
童
福
利
，
保
障
兒
童

權
益
最
具
體
的
表
現
，
然
由
於
社
會
變
遷
迅
速
，
工
商
社

會
帶
來
不
少
見
童
問
題
，
兒
童
福
利
的
範
團
與
內
容
確
有

很
大
的
變
化
，
為
落
實
見
童
福
利
措
施
，
保
障
見
童
權
益

，
修
怯
勢
在
必
行
，
內
政
部
前
已
修
正
過
數
次
報
行
政
院

，
為
求
其
立
法
之
過
廷
，
將
於
近
期
內
修
正
後
再
次
報
行

改
院
。

。
o
o
o
o
o
o
o
o
@

徵
稿
啟
事

L

本
刊
第
四
十
七
期
中
心
議
題
為
「
社
會
教
育

」
'
定
七
十
八
年
八
月
十
五
日
截
稿
，
九
月

底
出
版
。

么
上
述
文
稿
，
論
述
或
譯
撰
均
可
，
字
數
以
五

千
字
為
宜
，
稿
酬
照
行
政
院
標
準
支
付
。

n
a賜
稿
請
用
標
準
稿
紙
，
並
註
明
作
者
姓
名
、

職
業
、
詳
細
地
址
。

4
日
來
稿
請
寄蓓
一
北
市
羅
斯
福
路
一
六
二
號
六
樓

社
區
發
展
季
刊
收
。

改
另
本
刊
增
加
「
書
評
欄
」
就
新
近
出
版
之
「

社
會
福
利
」
相
關
論
著
撰
寫
書
評
，
字
數
以

二
千
至
三
千
字
為
宜
，
歡
迎
來
稿
。

O
O
O
O
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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